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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委員會—職權範圍 

 

 
 

1. 成員 

1.1 中國重汽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委員會

（「ESG 委員會」）須由公司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委任。成員必須包括

一位公司的執行董事（「執行董事」）及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（「獨立

非執行董事」），主席須為執行董事。 

1.2 成員的委任年期與董事會任期一致。 
 

2. 秘書 
 

2.1 ESG委員會設秘書一名，負責委員會和委員會主席委任的工作。 
 

3. 會議 
 

3.1 ESG委員會每年最少須舉行一次定期會議。 

 

3.2 任何 ESG委員會會議之通知最少須於該會議舉行前 5天作出，特殊情況

下可縮短預通知時間，也可由全體成員一致通過豁免該通知。不論所作

出之通知期，成員出席會議將被視為成員豁免所需之通知期。倘續會於

少於 14 天內舉行，則任何續會毋須作出進一步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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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適用的 ESG法規要求 

6.4 監察 ESG 法規要求之遵守，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下的披露要求及「不遵守就解釋」之條文。 

6.5 檢討並就年度 ESG報告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以供批准，確保及時公佈。 

6.6 確保有足夠的資源、員工資歷、培訓及預算開支以滿足 ESG法規要求。 

環境監督 

6.7 評估及監查本集團營運的環境影響及識別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遇。 

6.8 建議具體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措施，並監查進展。 

社會監督 

 

6.9 監督本集團之員工福利及多元化政策，職業健康與安全以及勞工常規。 

6.10 監控本集團及供應鏈道德(包括童工或強制勞工、消費者保障、資料私

隱、反賄賂及反貪污、勒索、欺詐及洗黑錢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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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3 监督 ESG事宜的持份者參與。 

6.14 確保遵守對本 對本 對本 對本 對本 6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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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權力及許可權 
 

8.1 ESG委員會的權力包括： 

 

8.1.1 調查其職權範圍內的事項； 

8.1.2 獲取相關資訊及接觸相關人員； 

8.1.3 尋求外部專業意見，重大費用需經董事會批准； 

8.1.4 分派具體工作予 ESG工作組，同時保留監督權；及 

8.1.5 行使必要的權力，並獲得足夠的資源(包括培訓)以履行其職責。 

8.1.6 有權要求公司秘書提供協助。 

 

8.2 ESG委員會應獲得充足的資源以履行其職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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